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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各国相互依存、联系紧密的世界，这种依存性和紧密性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
现在环境上。
频频发生的跨国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事件在向世人警示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严重性的同时，也促使国
际社会就此开展积极合作。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欧洲各国开始就跨国环境侵权问题展开立法和司法合作
；至八九十年代，这种合作逐步从欧洲走向全球，且所涉范围不断扩大。
比如在核能、油污损害领域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统一责任体制，而其他领域的环境损害责任机制也在
逐步形成和完善之中。
此外，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欧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等统一跨国环境侵权冲突法的努力也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但是，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跨国环境侵权事件层出不穷的情形下，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步伐依
旧显得缓慢。
　　受国际统一实体法所涉领域及缔约国数量的限制，目前大部分跨国环境侵权纠纷的解决主要依赖
各国的国内法，而各国法律制度的千差万别给此类纠纷的解决带来了不确定性。
同时，跨国环境侵权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譬如事件影响范围较广、受害者人数众多、侵权
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不在同一地点等因素，无疑又给纠纷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在我国，随着发达国家向我国出口有害废弃物事件的不断曝光，涉足化工及其他对环境有着重大
影响的领域的跨国公司在我国活动的增多，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投资的扩大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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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大量的环境侵权事件早已不再拘泥于国界。
本书从管辖权、诉讼方式、法律适用等几个方面人手，对跨国环境侵权诉讼所涉及的国际私法问题进
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揭示出各国在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差异和共性，并对国际社会就解
决跨国环境侵权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尚在进行的努力、遭遇的困境及未来的发展进行了
梳理和展望。
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丰富我国有关跨国环境侵权问题的理论研究，还在于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剖析，筛
选较为合理的管辖和法律适用规则、诉讼方式等，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完善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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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跨国环境侵权　　资本、商品、人口的频繁流动使得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环境间的相
互依存性和脆弱性也越来越明显，而现代工业和科技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及产生的破坏也早就不再局限
于国界：空气、水等导致环境侵权的媒介不会因为国界的存在而止步，同样，现代人类的活动也不可
能拘泥于国界。
原油的泄漏、核设施的失控、国际河流的污染、危险废弃物的跨境转移等，层出不穷的跨国环境侵权
事件不断地提醒着人们现代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也敦促着国际社会就此开展更为深入、广泛的合作。
　　通常意义上的跨国环境侵权指的是，在一国境内所为的环境侵权行为在其他国家境内造成了人身
、财产和环境损害或损害危险的情形。
如1982年国际法协会通过的《适用于跨国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规定：“跨国界污染指污染的全部或
局部的物质来源系在一国领土内，而对另一国的领土产生有害的后果。
”1979年的《远距离跨界大气污染的日内瓦公约》第1条（b）款指出：“远距离大气污染是指这样的
空气污染，其污染源完全或部分处于一国管辖区域内，污染产生的损害后果在另一国管辖区域内⋯⋯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原则2（c）款也
规定：“‘跨界损害’是指在领土国或其管辖或控制下所从事的危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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